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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质保期内提供7×24小时售后服务热线，接到电话后半小时响应，仪

器故障要求12小时内应答，24小时形成解决方案，48小时内到场处理

并完成维修或更换。 质保期内如设备关键性能指标衰减超过10%即视为

质量问题， 乙方应无条件更换整机， 设备累计维修超过3次或单次维修

超过7 日， 甲方有权要求更换同型号新设备。 乙方应保证备品备件充

足，质保期外按市场合理价格提供配件及服务。

4. 1设备软件源代码需在设备验收时向甲方备案，由甲方封存留

档，用于后续系统维护及风险防控。

5.质保期内维护： 设备日常维护、 升级，售后， 质保； 免费指导

日常维护及保养； 认真为采购人解答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和

提供相关的技术指导； 对所购设备建立微机档案， 跟踪服务， 接到采购

人反馈的质量问题后， 当场作出答复或先电话解决。 电话无法解决的

情况下。 派出售后服务人员，现场解决故障； 提供备品备件(备品备件

根据采购人需求提供且质保期内免费提供备品备件), 备品备件响应时

间不得超过12小时，超时每次支付0.1万元违约金。 备品备件供应超

时违约金起算点从报修时间起算。 此外，售后维修若48小时未排除故

障，每延误24小时，乙方另支付0.1万元违约金， 可连续累计，且维

修工程师随时提供技术援助。 乙方应在设备故障报修后 2小时内响应，

24小时内到达现场，24小时内排除故障。

6.质保期内， 若提供货物出现非人为的质量问题， 投标供应商须

无条件更换出现质量问题的货物并承担更换货物的一切费用。 质保期满

后， 乙方应按甲方要求提供有偿技术支持和备件供应， 价格应公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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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签署后任何一方作出的单方承诺或补充约定，未经双方书面

确认并签章，均不产生法律效力。

合同的任何变更均须采用书面形式，并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

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方为有效，任何口头或未正式签章的变更均不

产生法律效力。

十四、 通知与送达： 乙方指定专人对接制度，对接人员变更须提前5个

工作日向甲方备案。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所发出的书面通知、 文件等，可

通过邮寄 (含快递) 、 电子邮件、 传真等方式送达。 送达地址以本合同

载明地址为准， 任何一方变更送达地址应提前书面通知对方，未通知

的，按乙方在本合同载明的营业执照登记地址送达即视为有效送达。 若

乙方拒收或因无人签收导致未能当场交付的，仍视为送达已成功。

甲方： 望谟县卫生健康局 乙方： 湖南智擎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盖章 ) (盖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

理人 ) :

法定代表人 (禾扛小

理人 ) :

签订日期： 2025年 7月 4 签订日期： 2025年7月 4 日 日


